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瑤
。
伍
俏
端
•
黄
柵
相
■
陳
宜
棠
。
勝

一一 
記

聖
。
袁 
金
榮
。
周
錦
泮宏

黃
右
傳
。
陳
均
一
。
雷
維
吕

舜
，
關
奇
才
。
每
一
百
元
，
又 
第
三
隊

。 
每 
一 
口
元
。
何
練
一

萧
貴
平

袭
。
甄
禧
光
・
楊
仲

渝
，
順
利

一 
二
百
元
。
又
常
委
會
經
手
。
鄭
振
熙
" 

『
鄭
振
名
• 
毎
二
仃
元
・
曾
毓
溶
。
朱
澤

阮
森
，
李
耀
來
。
陳
宗
稚
・
黃
先

月

。
梁
瑞
。
擅
潮
。
毎
一
日
元

卄

◎
囘
兵
擊
破
華
車
玻
窗
判
監 

寓
居
第
十
街
西
二
二
號

IB1兵
比
利
氏

六

I

—
；

亨
一 
心
險
器
皆
虛 

家
族
閥
結
•
以
圖
一
己
之
私
利
。
是
家
族
中
之
罪
人
6
實 

於
該
舖
位
不
得
已
之
事
外
。
其
他
如
潑
婦
駡
巷
之
官
論
。
一

扌̂̂
^
爆律④
強̂̂̂
^
礙■熾樣I
港麥 

^
一̂

爵
^
^

点吊̂
^
|
^
^
^
^

黃
族

rr均
鑒
"
改
者
咋
閱
九
月
所
以
死
免
不
允
交
同
投
充
者
・
是
因
他 

自
己
心
懷
鬼
胎
・
恐
不
能
充
囘
。
則
不 

能
達
其
在
公
司
剝
削
全
体
昆
仲
之
目
的
 

也
。
《
漢
魂
又
謂
「
關
於
遠
東
餐
舘
■ 

同
是
公
司
實
業
。
在
懇
親
大
會
•
並
未 

提
及
收
旧
或
加
租
問
題
」
等
語
♦
査
其 

在
九
月
十
六
日
「
福
利
舘
同
人
敬
吿
黃
 

族
昆
仲
書
」
內
謂
「
去
年

4 -
月
十
日
・

廿
六
日
大
漢
公
報
「
黃
漢
魂
駁
斥
雲
琼 

黄
江 ̂

堂
實
業
有
限
公
司
代
姉
之
荒
謬
 

」
一
文
內
，
專
向
起
草
員
祖
德
君
一
人
 

攻
曜
。
實
在
無
理
之
極
。
因
祖
德
君
爲 

本
公
司
當
年
書
記
・
係
奉
1
事
會
之
命 

起
草
。
况
且
經
由
董
事
會
委
出
董
事
長
 

振
三
- 
總
經
理
紀
杰
。
監
督
公
旗
。
董 

事
恭
禧
與
偷
傳
塞
五
君
。
參
閱
稿
件
。 

均
認
爲
事
•實
。-
然
後
登
報
。
漢 
魂
自
己 

狂
妄"
。
自
己
虚
構
事
實
。
自
己
誣
揑
職 

員
。
反
加
罪
於
最
忠
實
之
祖
德
君
。
同 

人
等
特
以
萬
分
誠
意
替
刷
德
仁
鳴
不
平
 

。
及
競
各
昆
便
切
勿
誤
會
。
至
漢
魂
自 

己
之
狂
妄
虛
構
•
誣
陷
各
点
。
睛
看
下 

文
依
漢
魂
原
文
之
次
序
逐
点
駁
乐
之
。 

(一

)
里
親
大
會
絶
對
合
呪 
㊀
關 

於
總
堂
去
年
召
開
之
全
加
黄
族
第
叫
屆
 

懇
親
大
會
。
儉
援
歷
屆
懇
親
太
會
之
手
 

績
習
悟
及
總
堂
章
程
而
行
。
各
分
堂
通 

祖
處
派
代
表
出
席
與
否
"
乃
各
分
堂
通 

訊
處
之
權
"
况
且
全
加
有
組
織
之
分
堂
 

共
只
七
處 " 
在
過
去
什
餘
年
所
開
之
懇
 

親
大
會
凡
四
次
・
迄
至
今
日
・
尙
未
有
任 

何
分
堂
"
或
通
訊
處
。
或
宗
人
表
示
反 

對
大
會
及
總
堂
之
决
議
案
及
其
召
集
法
 

。
或
反
對
總
堂
之
章
程
。
此
点
可
由
廿 

餘
居
之
職
員
及
絹
案
簿
証
明
之
。
决
無 

疑
義
也
。
至
此
次
大
會
之
召
集
法
。
及 

開
會
之
手
續
。亦
爲
我
海
外
各
大
僚
團
 

之
诵
常
辦
法 

.".-不
由
漢
魂
之
斤
斤
狂
妄 

也
。
去
年
卜
月
干
日
大
會
開
會
時
，
漢 

魂
爲 
尾
路
西
毋
代
表
。
每
次
出
席
簽
咎 

。
並
未
指
出
人
會
有
何
不
合
法
之
處
。 

至
今
年
九
月
廿
一
六
日
爲
癖
護
其
箇
人
在 

公
司
剝
削
全
体
昆
仲
之
權
利
〔
始
謂
大 

會
不A
在
•
退
一
萬
步
而
言
。縫
不
合
法 

。
爲
何
漢
魂
當
時
不
指
出
。
漢
魂
自
己 

狂
妄
一
。
於
此
可
一
知
。②
漢   

<
 謂
「
江
夏 

總
堂
不
幸
爲
三
數
狂
妄
之
職
員
操
縱
」 

。 
查
總
堂
執
监
委
員
共
 4
 二
名
。
儿
重 

要
事
務
•
必
經
對
開
會
議
决
然
後
進
行
 

辦
理
。
何
能
謂
腐
三
數
職
員
操
縱
乎
・ 

漢
魂
之
狂
妄
誣
煙
又
可
知
矣
。③
大
會 

討
論
收
囘
福
利
簿
舖
位
之
提
案
時
二 
漢 

.
魂
在
大
會
始
則
旅
豪
氣
。
講
勢
力
'
。
繼 

則
要
求
許
其
繼
縉
租
賃
。
次
則
謂
「
堂 

堂
全
加
懇
親
大
膏
代
表
諸
公
。
若
通
過 

收
囘
。
我
無
一
不
從
。
賊
舗
懇
懇
將
該
 

舖
交
囘
」
等
語
寸
言
猶
在
耳
。
凡
當
時 

出
席
之
代
表
。
可
以
証
明
之
。
今
乃
食 

言
而
自
肥
。
是
貪
劣
之
尤
者
也
。
励
漢 

魂
謂
「
外
埠
代
表
如
始
羅
埠
國
祥
兄
。

夏
總
堂
召
開
全
加
懇
親
大
會
。
議
决 

囘
本
舘
舖
位
投
充
。
但
同
屬
公
司
實

業
之
遠
東
餐
舘
。
則
决
議
料
其
酌1
 增 

加
租
鈑
」
。
於
此
則
証
明
其
在
「
福
利 

舘
同
人
敬
吿
黄
族
昆
仲
書
」
內
虛
構
事
 

實
。
不
打
自
招
。
况
吐
漢
魂
亦
代
表
之
 

一
。
有
權
提
案
•
何
以
自
己
不
提
議
而

至
極
•
①
遠
東
餐

反
匿
他
人
耶
，
是 

舘
例
以
不
收
囘
者
 

未
有
人
提
哉
"
而

JE業
。
亦 

舘
者
。
是 

訂
之
章
程

口
決
鍵
案
及
顕

而
行
。
彼
則
繼
績
。
此
則
收
囘
者
•
爲

因

。
而
非
兄
弟
中
有
輕
此
重

彼
之
分
也
。
其
所
謂
轉
此
重
彼
者
，
是 

藉
詞
掩
飾
其
蠻
橫
貪
劣
而
已
。

(
二
)
關
於
租
賃
雨
利
舘
之
舖
位
問
 

題 

福
利
舘
之
舖
位
。
凡
賃
以
做
別
項 

事
業
者
，
本
是
投
充
。
至
漢
魂
賃
舖
時 

。
以
卑
劣
手
段
。
辱   

^
董
事
。
乃
得
其 

所
願
。
始
變
爲
租
賃
。
其
所
謂
某
人
欠
 

租
銀T
餘
元
者
。
是
盧
構
誣
陷
也
。
請 

查
公
司
徵
信
錄
便
知
。
毋
庸
多
贅
。 

(
三
)
漢
魂
辱
駡
董
事
㊀
漢
魂
賃 

舖
時
。
起
人
到
會
•
辱
駡
董
事
。
乃
是 

事
實
。
非
起
草
員
祖
德
君
之
誣
揑
•
至 

一
謂
所
起
者
何
人■
所
攥
者
何
人
•
則
天
 

便
在
報
章
宣
佈
其
名
，
以
顧
存
其
体
面
 

■
若
必
要
証
明
之
。
請
到
董
事
會
。
自 

然
有
當
年
董
事
部
明
其
所
駡
者
爲
番
禺
 

昆
仲
某
君
也
。
此
種
狂
妄
之
舉
動
，
作 

亂
之
行
爲
。
在
理
想
中
漢
魂
做
不
出
。 

但
事
實
上
漢
魂
已
經
做
出
來
。
其
人
之 

蠻
横
卑
穷
。
由
此
可
知
。0
漢
魂
所
謂
 

「
索
來
謀
生
"
只
知
向
外
，
絕
求
向
家 

族
中
苟
取
壹
毫
」
等
館
。
曹
之
甚
好
聽
 

•
以
欺
騙
全
加
昆
仲
。
事
實
上
只
爲
白
 

蟻
性
。
專
向
公
司
剝
削
全
加
昆
仲
之
利
 

益
••
因
全
加
昆
仲
除
直
接
在
公
司
做
有
 

股
份
之
外
，
其
無
股
份
者
。
亦
多
數
有
 

總
堂
之
堂
底
；
總
堂
將
各
昆
仲
之
堂
底
 

銀
萬
餘
元
在
公
司
做
股
份
。
故 &
間
接 

亦
有
權
利
•
請
再
查
公
司
九
月
十
五
日
 

在
報
章
之
報
吿
。
在
過
去
八
九
年
來
■ 

漢
魂
剝
削
公
司
三
萬
餘
元
入
息
之
鉅
款
 

■
卽
是
剝
削
全
体
昆
仲
之
權
利
。
其
所 

謂
「
素
來
謀
生
，
只
知
向
外
」
者
。
是 

無
耻
至
極
。㊂
漢
魂
又
謂
祖
德
君
在
總
 

堂
爭
取
燕
梳
生
意
十
餘
元
之
權
利
。
而 

致
持
木
椅
猛
鬥
昆
仲
者
。
是
完
全
虛
構
 

事
實
誣
揑
中
傷
祖
德
君
。
此
点
可
由
當 

年
董
事
証
明
之
。
他
所
以
誣
揑
祖
德
君
 

者
。
無
非
希
圖
直
接
亂
駡
富
年
文
書
。 

使
其
不
敢
執
行
决
議
案
。
而
間
接
使
其 

他
職
員
畏
懼
•
以
達
其
覇
佔
公
司
之
舖
 

位
。
永
遠
剝
削
全
加
昆
仲
之
目
的
而
已
 

。⑥
漢
魂
自
己
親
口
在
公
司
上
屆
童
事
 

會
議
席
上
說
。
「
公
司
未
有
人
正
式

161- 

我
加
過
租
，
不
過
錦
帆
叔
(
公
司
前
任 

書
記
)
駛
文
甫
來
向
我
話
。
駛
你
自
動 

加
些
少
租
.等
語
严
我
與
狀
師
商
量
•.
。
狀 

師
儲
。
你
想
自
動
加
租
・
加
租
不
合
法
" 

。
要
洗
凈
臀
坐
監
」
零
語
。
言
猶
在
耳 

一
董
事
會
隨
時
能
証
明
之
，並
非
祖
噌

「|!爪

7|
「

開一《

。加
昆
仲
不
是
兄
弟
。
必
要
被
其
剝
削
。 

全
加
懇
親
大
會
生
各
代
表
亦
必
要
被
其
 

屈
服
。
方
能
遂
於
貪
劣
之
野
心
。
顚
倒 

是
非
。
莫
此
爲
賛
•
㊄
漢
魂
又
謂
，F

雲 

埠
代
表
中
之
十
餘
名
代
表
。
皆
懷
鬼
胎 

」
。
又
甯
「
希
圖
收
囘
投
充
。
則
有
染 

指
之
機
曾
」
等
語
。
須
知
此
爲
公
司
之 

業
。
若
收
囘
投
充
。
則
僑
界
人
人
(
包
 

括
漢
魂
)
均
有
排
充
之
機
會
。
非
獨
雲 

埠
十
餘
名
代
表
可
得
而
專
有
之
。
尤
且 

代
表
中
多
數
是
我
荡
族
優
秀
份
子
。
均 

有
正
富
事
業
經
管
。
其
誰
謀
之
。
漢
魂

栾
允
• 
核
連
餐
館
。
每
二
百
元 
。
李
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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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不惜與他駁論，茲馭斥其狂妄之後。他日無論他如何荒謬、若非關一̂
一 

槪不再行駁論。特此預告。 

.
：
1

个1!

誣
陷
漢
魂
，
不
過
漢
魂
無
耻
食
盲
而
已
 

(
四
)
關
於
舖
位
與
租
慣
間
題
 
㊀
 

療
東
單
舖
位
與
福
利
舘
雙
師
位
之
地
方
 

闊
窄
問
冊
・
有
眼
共
見
•
無
須
贅
述
， 

但
對
於
租
價
問
題
，
則
遠
東
單
舖
位
又 

做
「正
樂
」
。
而
一
幅
利
舘
雙
舖
位
。
又
是 

做
「偏
門
」
，
其
分
別
若
此
，
何
須
多
贅 

耶
。0
域
坤
華
挹
君
曾
爲
此
事
出
而
經
 

解
多
次
。
枉
費
心
血
。
所
以
無
成
效
者
 

。
有
三
原
因
焉
0
全
無
具
体
辦
法
。
而 

置
大
會
决
議
案
及
章
程
於
不
顧
，
貝
動 

公
司
職
員
許
其
加
租
。
以
破
壞
綱
紀
。 

試
問
職
員
中
誰
敢
負
.此
罪
名
而
許
其
加 

租
耶
。
此
無
成
效
者
一 
也
。 
到
來
調
查

執
行
大
會
段
决
案
時
，
除
片
名
反
對
者
.
一 

及
數
名
不
舉
手
之
外
■
有
里
拾
餘
名
異

5  

手
賛
成
・
其
所
謂
不
過
廿
餘
首
者
・是
造
赢 

謠
也
。
以
五
十
餘
名
對
七
十
名
出
席
之
■
 

數
。
又
何
能
謂
爲
不
合
手
晚
而
通
過
耶
趣 

綜
上
述
所
言
■
在
公
司
脳
無
論
如
何
総 

。
必
要
執
行
賃
舖
時
雙
方
酔
意
之
約
及
"
 

大
會
决
議
案
。
以
維
持
股
意
之
利
益
。
《 

茲
將
關
於
此
事
之
議
案
再
布
撮
錄
如
下
- 

。e
漢
魂
賃
舖
時
。
公
司
召
開
董
事
會
」 

議
議
决
。
由
民
國
廿
六
年
七
月
一 
日
起
( 

。
毎
月
上
期
租
銀
二
百
五
才
元
•■
無
批
一 

。
至
彼
此
不
賃
時
。
以
六
匕
日
人
情
收
誌 

囘
該
舖
•
兩
肯
情
願
。㊁

送
年
懇
親
會
忍 

議
决
•
由
中
華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十
丁
月
." 

-
日
起
。
給
以
六
箇
月
時
幽
.
至
中
華 
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四
月
三
十H
止
•
收
囘

而

雲
埠
偏
門
租
價
時
； 

而
未
調
查
其
舖
內
她
 

利
比
較
。
此
無
成
效 

享
之
權
慈
。
聞
某
舘

是
翻
査
租
價
■ 

之
多
少
。
與
福 

二
也
。
舖
主
所 

然
每
月
租
銀
五

投
充
。
此
案
由
生
元
君
提
<

。
昭
立
。
， 

錦
帆
■
中
文
三
君
附
議
■
■
贊
成
。
通
人 

過
。
其
辦
法
。
在
民
國
三
土
三
年
十
二
 

月
一
日
以
前
。
由
實
業
公
显
以
書
面

is" 

知
漢
魂
(
卽
黃
柱
)
君
•
限
期
於
民
國
三
一 

十
四
年
四
月
三
拾
H
將
福
和
舘
之
舖
位
一 

兩
間
連
二
閣
仔
交
囘
。
睛
其
函
復
。
如 
一 

一 
星
期
內
無
函
答
復
，
則
交
童
事
會
殷
一 

法
依
期
收
囘
之
•
此
辦.法
乃
一
昭
立
君
提
一 

議
。
皺
俠
君
附
議
。
衆
贊
成
。
通
過
"
"
 

計
由
去
年
十
一
月
至
今
。
已
經
一
年
之 

久
。
又
経
再
三
展
限
交
舖
之
期
・
仍
不
一 

肯
交
風
，。®

公
可
於
去
年
十
月
廿
二
日
一 

召
開
董
事
會
議
議
决
敢
囘
幅
利
舘
之
舖
乱 

位
。
交
執
行
部
辦
理
0
但
當
時
總
理
潮
诲 

衍
(
福
利
舘
包
主
)
不
允
簽
名
一
於
核
通
知
晟 

書
♦
主
眼
用
律
師
代
辦
。.
各 r
已
在
九
一 

月
十
五
日
報
吿
中
詳
述
。
恕
不
再
贅
・
人 

在
總
堂
則
要
維
持
家
族
綱
紀
・
及
本
身
) 

與
各
昆
仲
在
公
司
之
利
益
，@
時
根
據
」3

百
五
十
元 
・
但
在
牛
械
得 
一 
份
屋
主
工 

。
在
番
攤
得 
一 
份
屋
主
工
，
在
字
花
得 

一 
份
屋
主
工
。
在
票
廠
又
得 
一 
份
屋
主 

工
，
每
月
除
正
租
五
百
五
十
元
之
外
。 

單
獨
屋
主
工
。
共
計
每
月
有
五
百
元
至
 

一 
千
元
以
/

等
3
對
於
屋
主
工
置
而
 

不
言
。
此
無
成
效
者
三
也
。
漢
魂
所
以
 

盡
其
卑
劣
手
段
。
掩
飾
其
貪
劣
。
虚
構 

事
實
。
順
倒
是
非
-
希
圖
瞞
騙
全
加
昆
 

仲
•
無
所
不
用
其
極
。
死
死
不
允
將
酸
 

舖
位
交
囘
者
。
亦
因
做
二
稔
屋
主
。
所 

得
屋
主
工
權
利
之
重
也
。 @
總
堂
凡
事 

隨
時
有
權
徵
求
各
分
堂
之
意
見
。
然
則 

漢
魂 - 
人
能
限
制
總
堂
諸
執
事
之
行
動
 

耶
・
大
會
决
議
案
及
修
訂
之
章
程
，
一 

日
未
經
大
會
複
决
以
前
。
决
不
能
談
論 

其
他
辦
近
・
以
破
壊
綱
紀
・ 

(
五
)
總
堂
召
開
堂
員
大
會
絕
對
合
 

法

e0

總
堂
召
開
雲
埠
堂
員
大
會
。
乃 

根
據
總
堂
章
程
第
七
條
第
 
一 
項
及
第
二 

項
召
集
之
。
茲
錄
其
原
文
如
下
。
第
一 

項
「
執
委
開
會
。
由
總
務
科
長
承
常
務
 

委
員
之
俞
，
預
早
三
日
派
帖
召
集
之
二 

"
第
二
項
「
堂
員
大
會
。
係
局
部
^
^
 

不
能
代
表
金
加
。
其
召
集
法
與
前
項
同
 

■
(
此
卽
是
總
堂
召
開
堂
員
大
會
駅
・ 

亦
依
照
執
委
開
會
之
手
續
召
枭
之
)
凡 

堂
員
間
遇
有
軽
帽
等
情
•
求
本
堂
開
會 

處
理
。
經
由
執
監
委
員
會
處
理
。
而
賊 

堂
員
等
不
服
。 
要
求
開
雲
埠
堂
員
大
會
 

處
理
時
。
須
得
駐   

#
琼
盡
足
義
務
之
堂
 

員
三
十
名
簽
名
上
書
請
求
"
方
能
定
期 

召
集
之
」
■
由
此
可
知
除
堂
員
有
事
睛
 

求
召
開
堂
貫
大
會
時
，
必
要
得
盡
足
義
 

務
之
堂
員
三
十
名
簽
名
上
書
請
求
.
方 

能
召
開
外
•
總
堂
隨
時
有
權
召
開
之
■ 

况
且
經
過
出
長
紅
，
及
發
柬
帖
之
手
續
 

•
尙
可
謂
爲
不
合
法
耶
，
又
關
於
出
席 

人
數
問
題
。
本
總
堂
堂
員
之
在
雲
埠
者
 

。
或
有
三
百
名
之
多
・
但
在
海
外
各
大
 

僑
團
開
堂
員
或
會
員
大
會
。
其
能
得
全 

數
過
牛
之
人
數
出
席
者
♦
未
之
見
也
。 

因
海
外
情
景
不
易
做
到
。
若
漢
魂
能
指 

出
任
何 - 
箇
大
僑
團
能
做
到
此
点
者
。 

餚
指
出
之
，
譬
如
本
埠
有
僑
向
 
一 
萬
名

章
程
及
各
僑
 ®
之
習
慣
而
開
實
，
在
過 

去
卄
餘
年
來
。
未
有
任
何
宗
入
反
對
( 

包
括
漢
魂
：

在
漢
魂
則
爲
亂
護
其
剝
"壞

削
全
加
昆
仲
之
利
益
。
所
以
寥
方
破
壞
。 

犷•
侮
慢
全
加
懇
親
大
會
。
藐 W
總
堂 

»
 是
侮
慢
全
加
昆
仲
•
挑

毛
求
疵
。
欲
乘
機
將
些
少

、。.

撥滩間。吹 
..vs 

似是而非之&

手
續
問
題
，
淆
亂
觀
聽
■
欺
騙
全
加
昆
 

仲
♦
又
向
公
司
執
事
亂
駡
。
希
圖
無
人

敢
執
行
决
議
案
.
則
永
遠
在
公
司
剝
削
 

全
体
昆
仲
之
利
益
而
已
，
若 X
 魂
此
次
 

能
建
其
目
的
。
則
總
堂
及
公
前
被
其
   

K
 

人
操
縱
，
至
後
凡
事
無
人
敢
资
言
。
电
 

堂
亦
從
此
解
体
矣
■
故
凡
人
奮
任
何
社
浴 

圍
當
職
。
若
以
理
智
處
事
*
如
夏
根
 »
外 8^

防零根» 
粒..芨維

章程及决議案。以維持綱：
， 

持眞團結。若以感情處事寸破壊綱

紀.則無處不禍亂，無時不是秀訊此上 

次收回福利舘之舖位投充；旣康負
-a.̂
p 

舖時六十日人情之約。又 r
去年寸二̂8

月
間
由
全
加
懇
親
大
會
議
决
一■
本
公
司
}
.
金. 

董
事
會
又
議
决
。
又
經
雲
埠
紫
員
大
宜
u
睡 .1

議
決
擁
護
公
司
收
阳
。
最
近
女
由
總
堂
柒 

發
出
徵
求
各
分
堂
堂
員
大
會
之
意
見
格

'V:. 

表
。
計
截
至
昨
十
月
十
七
日
士
共
收
上
曆
 

十
五
處
。
其
中
兩
處
無
表
示
及
一
處
反
2 e

龜

 

對
外
。
其
餘
十
二
處
均
一
致
箕
成
收
即
工
 

一
幅
利
館
之
舖
位
投
充
，
可
知
   

<
處
明
理
泓 

之
昆
仲
。
大
不
乏
人
0
總
而
言
之
.
若
澳
嘲 

魂
交
囘
該
舖
投
充
:
則
萬
事
作
凍
f
叠
 

族
亦
團
結
矣
。
請
各
處
昆
仲
指
意
注^6

■
毎
次
召
開
僑
民
大
會
。
若
以
漢
魂
之 

狂
妄
言
論
而
当
口
。
則
須
有
僑
民
五
千
名
 

以
上
出
席
•
方
爲
合
法
。
但
經
過 

11十 

餘
年
之
歷
史
，
試
問
何
一 
次
僑
民
大
會 

南
五
千
僑.民
出
席 "
至
通
過
贊
成
公
司
 

••
雲
埠
黃
江
夏
總
堂
常
務
委
員
家
鼐
總
務
科
長
錦
帆
暨
全
体
執
監
委
演
」公

弱
 

婁
埠
黃
江
夏
堂
實
業
有
限
公
司
總
經
理
紀
杰
書
記
祖
德
暨
全
体
$
»
%

—
.- 

中
磨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 

，：
十
月
一
一
千
二
日

—

」

t
:
j

展

88

,E
—

影

期潤 1̂
BW

逢缮湯百 » 逹楊桌釁 

e
痙業章。聶停燧6

蔣元光・静备

言"
李達其。伍耀康。林舉球。郭 

門富•
李縊成。鄧社泰。馬紹邦・ 

楊壽顯。鄭鄕彰。顏潤林。每一百

元
，
又
第

雷
家
奕
。
隊
員
享
福

一
。
年
什
三
歲
。
被
控
故
意
破
碎
雷
溢
公 

-
司
(
譯
音
)
之
汽
車
玻
璃
窗
門
。
在
警
衙 

一一 提
審
時
。
由
推
事
瑪
昭
順
氏
醫
吿
宥
番 

一
。
謂
靑
年
人
出
國
外
見
過
陣
"
尤
其
是 

一
受
傷
者
。
應
予
以
相
當
之
寬
大
。
但
從 

~
此
以
後
。
不
能
任
忽
作
惡
①

，
遂
判
苦

號
及
壹
副
眼
鏡
云

◎
法
官
主
張
刼
犯
加
以
笞
刑
 

近
來
刼
案
日
有
所
聞
。
此
間
大
小
法
官 

于
昨
日
下
午
在
大
衙
。
討
論
應
付
之
方
 

•
有
等
主
張
加
笞
刑
者
。
又
肘
論
和
同
 

樣
刑
案
者
。
則
應
同
樣
定
罪
。
事
因
近 

日
被
拘
之
賊
匪
。
於
定
罪
時
。
各
有
不

一
展
一
個
月
。
聞
被
吿
於
此
次
載
爭
失
去 

- 
足
云

可

夫

 

竇

澳

 

藩

，？
 

六

兼

@

泛
濫
道
路
被
浸

亠 
在
朿
梨
役
坤
以
西
•
約
六
里
路
之
壹
段
 

鬱
打
河
。
因
大
雨
傾
盆
。
河
水
激
增
而 

泛
濫
，
來
往
凄
高
華
與
車
梨
役
兩
埠
間 

之
鉄
軌
。
有
豊
千
六
百
尺
被
淹
沒
。
同 

時
在
片
市
頓
埠
以
西
之
高
規
拉
 

111 
口
" 

大
風
雪
，
致
横
貫
加
拿
大
之
長
途
電
話 

暨
通
至
內
地
之
所
有
電
話
線
均
失
效
。 

聞
存
車
梨
役
■
於
昨
星
期
二
日
上
午
八 

點
鐘
•
至
星
期
四
日
上
午
八
點
之
時
間

非
議
者
公
，

< 
同 。

降
雨
計
共
六
。
四
一
寸
云
.

@
西
女
被
人
隨
尾
入
屋
搶
物 

掳
住
本
草
比
皆
一
四
二
四
號
門
牌
西
女
 

哈
古
李
夫
氏
投
報
警
局
。
昨
星
期
二
晚 

約
拾
点
五
十
分
鐘
囘
家
。
正
入
屋
內
■ 

-
將
銀
包
置
於
欖
上
。
詛
料
有
一
男
子
隨
 

後
而
入
。
攫
取
機
上
銀
包
而
走
•
內
有 

八
元
，
電
卡
星
期
通
行
證
。
登
記
證
。

C
僱
十
三
歲
童
子
做
工
被
罰
 

在
片
打
街
西
三
三
九
號
門
牌
開
鼓
滚
球
 

塲
之
西
人
亞
倫
氏
•
因
僱
用
一 
年
拾
三 

歳
童
子
。
被
控
犯
兒
童
職
業
例
。
判
罰 

款
五
十
元
。
否
則
監
禁
卅
日
云

魅尾 
率力

:

.•: ̂

訳

1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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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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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翳

*-

气
底
一
就"
妨
货. 

'-■-,

6̂
<
賣一飛寳F1W

通热总T
leiM

^esss^

.吊

孑
门
年
J

英
國
而
機
母
艦
光
榮
號
。
現
定
於
星
期
 

六
日
到
雲
埠
。
下
星
期
二
日
。
則
歆
迎 

市
民
落
艦
參
觀
。
藉
以
鼓
吹
第
九
期
勝
 

利
公
債
之
勸
募
云
。

◎
省選
舉
聯
合
政
府
又
勝
利 

昨
"
爲 
省
選
舉
之
期
。
照
琨
目
所
得
而 

知
"
聯
合
政
府
候
選
員
。
名
數
極
選
者 

。
査
卑
詩
省
省
議
院
共
四
十
八
個
席
位
 

。
此
次
大
選
。
聯
合
政
府
最
少
，
佔
计

據S

政
局
宜
佈
。
由
加
拿
大
龍
往
關
島
 

暨
菲
律
賓
之
飛
郵
業
務
已
恢
復
。
但
由 

夏
威
夷
。
關
島
暨
菲
律
賓
等
地
方
寄
來
 

加
拿
大
之
飛
郵
信
。
其
重 I
以
兩
安
士 

爲
限
云0

死
後
遺
巨
款
由
其
妻
領
取

昨
二
月
十
九
號
在

館
。 
突
然

去
世
。
將
屍
身
車
往
市
驗
屍
所
"
由
酸 

所
管
理
員
在
其
身
上
搜
獲
現
欺
公
債
共
 

五
萬
五
千
餘
元
之
七
上
弍
成
西
人
郎
爾
 

氏
・
自
消
息
傳
出
後
。
在
美
國
羅
省
者 

利
市
坤
。
有
两
婦
名
蓮
享
氏
認
爲
死
者

詩
亞
夫
羅
約
佔
十
個
席

個
位
。
其
餘
各
黨
派 

步
黨
等
均
失
敗
：

社
會
篇
。
勞
工
進 

候
選
員
所
得
之
實 

士
所
投
者
。
方
得

在
票
數 

而
知
。 

證
。
再

需彙宀

之
妻
。
遂
延
律
師
具
禀 

享
受
死
者
之
遗
產
。
昨 

加
以
批
准
云
。

◎

本
市
收
集
舊
衣

衙
要
求
 

一
哈
巴
氏

任
聯
合
政
府
得
民
衆
之
擁 

權
。
可
無
疑
義
云

◎
婦
人
啸
水
近
之
凶
用
吉
少 

據
警
局
消
息
"
住
約
克
旅
館
一
西
人
即
都 

力
氏
報
吿
其
兄
摩
田
氏
。
昨
在
加
蘭
鰻 

街
某
餐
館
。
與
兩
婦
同
坐
食
餐
。
及
咳 

兩
婦
去
後
。
始
發
覺
失
去
八
百
元
。
. 

住
卡
蘇
旅
舘
西
人
都
盧
都
氏
•
昨
有
一 

婦
到
去
其
房
中
。
及
去
後
。
則
發
覺
失 

去
七
百
元
。

又
住
五
卜
三
街
西
二0
七
五
號
門
牌
西 

人
磕
利
氏
。
與
友
人
招
待
兩
女
子
後
。 

則
失
去
袋
中
之
鍛
包
。
內
有
五
卜
元
云 

◎
/

目
生
效
各
牌
買
券
號
數 

現
目
生
效
之
各
購
買
券
號
數
如
下
。
肉 

料
第M

8

號
券
。
白
糖
第
六
十
五
號
券
 

"
牛
奶
油
第
二
一
七
號
券
。
醃
漬
品
第 

卅
三
號
至
五
卜
七
號
等
券
。
又P1

至 

P19

券
&

云

• 

0
俱
樂
部
主
之
妻
被
匪
毆
暈
 

海
峽
晚
餐
俱
樂
部
主
人
省
斯
氏
■
在
此 

間
屋
街
四
七
二
賣
號
門
牌
居
住
。
於
昨 

朝
約
三
點
五
分
鐘
•
偕
其
妻
駛
車
囘
家
 

。
到
步
後
。
省
斯
氏
入
屋
開
土
庫
底
車 

房
門
。
開
後
・
呼
其
妻
駛
車
進
入
•
無 

人
答
。
再
呼
之
又
不
應
。
遂
立
卽
打
歌 

話
通
知
警
局
派
警
察
馳
至
。
卽
發
覺
其 

妻
被
細
綁
。
有
物
塞
住
其
口
。
半
身
露 

出
車
門
外
一 
不
省
人
事
。
立
卽
車
往
公 

醫
院
施
敕
；
幸
無
性
命
之
虞
，
據
省
斯 

氏
之
妻
稱
。
事
前
在
車
中
等
候
其
丈
夫
 

開
門
。
突
來
一 
人
猛
擊
其
頸
背
。
當
時 

失
暈
。
事
後
則
完
全
不
得
而
知
■
警
察 

方
面
相
信
係
有
人
與
省
斯
氏
有
仇
。
故 

出
此
種
手
段
以
報
復
。
聞
前
兩
星
期
。 

省
斯
氏
之
住
宅
破
窺
匪
光
顧
。
竊
去
首 

飾
什
物
價
値
約
二
千
元
。
昨
星
期
日
又 

被
兩
匪
行
刼
七
百
卅
六
元
云
。

0
有
短
鎗
未
登
記
罰
氏
十
元
 

住
詩
摩
皆
豐
二
九
五
號
門
帽
西
人
胡
 1
 

氏
。
係
空
軍
囘
兵
。
由
海
外
帶
囘 
一 
枝 

短
鎗
未
登
記
.。
故
被
控
於
案
。
昨
在
警 

衙
提
審
。
判
罰
款
五
十
元
。
聞
被
吿
事 

前
囘
來
不
久
。
曾
打
電
話
警
局
詢
問
登
 

記
短
鎗
手
續
。
但
未
有
時
間
到
去
登
紀
 

云 
， 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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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百
噸

此
次
全
加
舉
行
收
集
奮
衣
運
動
。
在
卑 

詩
省
之
收
集
定
額
爲
五
百
噸
-
在
雲
高 

華
市
二
百
五
十
噸
。
聞
本
市
自
開
始
收
 

集
以
來
。
已
超
過
二
•百
噸
云
。

◎
上
次
大
戰
停
戰
日
之
消
息 

十
壹
月1
二
號
卽
星
期
一
日
。
爲
慶
祝 

停
戰
紀
念
日
•
所
有
商
店
及
省
政
府
辦

公
大
小
機
關
•
於
皎
日

門
、一
學
校
暨

中
央
政
府
辦
公
處
放
假
與
否
。
現
目
未 

接
到
正
式
消
息
云
。

△

各

埠

新

聞

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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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加
拿
大
去
年
產
金
之
敷
量
， 

柯
京

1I- 
四
日
電
。
加
拿
大
去
年
童
金
。 

計
共
二
百
一
拾
二
萬
二
千
九
百
十
一
安
 

士
•
價
値
一 
萬
萬
 
一 
干
二
百
五
卜
三
萬
 

二
千
零
七
十
三
元
・
爲
自
一
九
二
二
年
 

以
來
之
最
少
者
。
一
心
四
三
年
產
金
三 

百
六
十
五
寓
一 
千
三
百
零
一 
安
士 e
價 

値
置
萬
萬
四
千
零
五
十
七
萬
五
千
零
八
 

十
八
元
，
全
加
產
金
仍
以
安
艮
路
與
古
 

壁
暨
卑
静
三
省
爲
重
要
者
云

•
華
僑
黄
寛
敖
在
醫
院
逝
世
 

防
以
函a

僑
胞
黃
寬
敖
。
廣
東
台
山
潮
 

境
區
人
・
向
在
此
間
西
方
燃
料
公
司
碼
 

頭
當
工
目
.
。
数
年
前
。
乃
往
雲
高
華
經
 

商
。
近
日
因
染
微
恙
。
入
醫
院
調
洽
。 

不
幸
於
月
之
卄
日
在
中
央
醫
院
逝
世
。， 

其
子
媳
等
現
居
留
丹
吆
埠
。
聞
定
期
本 

月
讲
一 
日
(
屋
期
三
)
下
午
二
時
半
將
靈 

柩
運
囘
野
吆
•
舉
行
出
殯
云 

■

加
拿
大
公
民
資
格
例
近
訊 

柯
京
廿
四
日
電
。
加
拿
大
公
民
資
格
例
 

於
昨
星
期
一
日
在
國
會
通
過
第i

讀
令 

。
鼓
例
見
諸
實
施
時
。
在
加
拿
大
出
世 

及
入
籍
者
。
可
稱
爲
加
拿
大
人
。
同
時 

亦
可
稱
爲
英
籍
人
0
以
前
則
未
有
加
拿
 

大
公
民
之
名
稱
。
對
于
各
種
人
讀
照
。. 

具
是
稱
英
籍
人
也
。
日
入
在
加
拿
大
出 

世
或
入
籍
者
，
均
可
稱
爲
加
大
事
人
。

但
加
拿
大
公
民
資
格
例

日
人
與

其
他
東
亞
人
径
卑
詩
省
之
有
無
選
舉
權
 

。
絕
無
影
响
云

。長 
李郭 
孟 樹 
燦榕 

二一 
千隊 
元員


